
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艺术设计（专科）（650101）

构成（平面、立体、立体）（实践考核）考试大纲

（课程代码：00675）
考核方式：现场考核
Ⅰ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使学生掌握立体构成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学会运用立体语言表达设计思想。课程注重立体理论分析的同时，兼顾强调了立体构成的应用价值，改革了传统立体构成的教学内容，突出了对立体认知、采集、重构和情感表现能力的训练。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构成的 形式法则，提高造型艺术获得一定的造型艺术技巧，培养学生坚实的专业基础，逐步形成科学的艺术设计理念。

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课程内容

 色彩构成
(一)导读与概述
(二) 色彩的基本知识

(三) 色彩对比构成（上）

(四) 色彩对比构成（下）

(五) 色彩调和与秩序

(六) 色彩重构与情感表现
平面构成
(一)导读与概述
(二) 平面的基本知识

(三) 平面对比构成（上）

(四) 平面对比构成（下）

(五) 平面调和与秩序

(六) 平面重构与情感表现
立体构成
(一)导读与概述
(二) 立体的基本知识

(三) 立体对比构成（上）

(四) 立体对比构成（下）

(五) 立体调和与秩序

(六) 立体重构与情感表现
考核知识点
（1） 概述
（2） 掌握：色彩、平面、立体构成与色彩、平面、立体，色彩、平面、立体构成与构成，色彩、平面、立体构成与教学关系

（3） 色彩、平面、立体的基本知识
（4） 掌握：光与色彩、平面、立体，色系与色色彩，色彩、平面、立体混合，色彩、平面、立体观察

（5） (三) 色彩、平面、立体对比构成（上）

（6） 掌握：明度对比，色相对比
（7） （四）色彩、平面、立体对比构成（下）

（8） 掌握：纯度对比，冷暖对比。

（9） (五) 色彩、平面、立体调和与秩序
（10） 掌握：色彩、平面、立体调和，色彩、平面、立体秩序

（11） (六)色彩、平面、立体重怀情感表现

（12） 掌握：色彩、平面、立体重构，色彩、平面、立体情感，主题表现

Ⅲ 有关说明与实施意见

对有关能力层次要求

本大纲对于整本教材作了梳理，同时也是考核需要落实的要点。

关于教材

本课程考试所使用的教材是：《平面构成（第三版）+平面构成（第二版）+色彩构成（第三版）》于国瑞、徐时程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学习方法指导

（一）认真阅读本大纲，明确考核内容范围和考核目标。

（二）了解考试形式，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

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一)命题以本大纲为依据  

考核考生的色彩、平面、立体构成的应用理论知识的表现技法能力，试题应符合本大纲涉及的考核要求。

(二）本课程采用集中在工程实训电脑室展开设计相应考核。具体包括平面搭配，表现及相应的文字说明报告。

 1.设计要求：构思独特，富有创意，集专业设计理论综合应用。

 2.文字说明要求：结合设计内容，阐述设计理念，要表达的效果，要求表述清楚，语句通顺(500字左右)。

(三)课程实践考核，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四)评分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学习20%，考生作品设计占60%，设计报告20%。

【附录】

题型举例

试题：***不同场景的平面，立体，色彩对比

要求：
1. 具有较完整的设计过程。 

2. 材料、工具、手法、形式不限。

3. 至少包括6张不同风格的设计图。

4. 设计作品需综合反映构成课程所涉及的主要理论知识应用。

5. 版面布局合理，图文清晰，能充分表现自己的设计。 

6. 提交内容包括整个设计过程文档和作品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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